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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绵阳富临

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精工”或“公司”）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

务》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对富临精工拟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升华”）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用于股权

激励）暨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完善与员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及江西升华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保障核心人员稳定、积极、

长期投入工作，同时加速推进产品研发进程，促进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公司拟转让江西升华部分股权给四家员工持股平台，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开展

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出资参与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员工均为公司及江西升华

员工中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贡献或影响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经营人员和业务骨干。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公司董事长藤明波、总经理阳宇、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程、常务副总

经理王军、副总经理杜俊波、监事会主席胡国英将作为有限合伙人（LP）出资

参与本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并将通过认购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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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以及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间接持有江西升华

部分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人员

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将本次设立的四家员工持股平台

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员工持股平台A 

1、企业名称：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淳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 

5、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 6 幢 1 层 1 号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各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二）员工持股平台B 

1、企业名称：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陈谦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 

5、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 6 幢 1 层 1 号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各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三）员工持股平台C 

1、企业名称：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张茂林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 

5、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 6 幢 1 层 1 号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各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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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员工持股平台D 

1、企业名称：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开宇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 

5、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泗王庙巷 28 号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各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企业为江西升华，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351324998T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5、法定代表人：杜俊波 

6、注册资本：82,0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15 年 07 月 23 日 

8、营业期限：2015 年 07 月 23 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2,270.14 410,361.98 

负债总额 146,392.40 347,774.00 

净资产 45,877.74 62,5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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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435.03 167,405.99 

净利润 2,104.52 16,710.24 

（三）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富临精工 49,200.00 60.00% 46,120.00 56.24% 

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1,700.00 2.07% 

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772.00 0.94% 

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450.00 0.55% 

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58.00 0.19% 

合计 49,200.00 60.00% 49,200.00 60.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西升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

产负债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51431 号《江西升华新

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江

西升华账面资产总额为 192,270.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6,392.40 万元，净资产为

45,877.74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江西升华未经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410,361.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774.00 万元，净资产为 62,587.98 万元。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9 日出具了《绵阳富临精工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

报告》（信资评估字[2022]第 050007 号）（以下简称“《估值报告》”），本

次估值范围包括江西升华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采用收益法估

值的江西升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5,600 万元。 

公司本次交易结合江西升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审计报告》并参照

江西升华《估值报告》进行作价，即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作价 1.13 元，

拟以 3,480.4 万元的价格转让江西升华 3.76%（对应注册资本 3,080 万元）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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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交易各方本着自愿、公

平、公正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 

乙方：四家持股平台（下称“受让方”） 

乙方一：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二：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三：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四：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转让标的股权的比例及转让价款 

协议双方确认，协议所指的标的股权为转让方所持目标公司 3.76%的股权

（对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3,080 万元，实缴出资额人民币 3,080 万元），转让方

同意将其所持标的股权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

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 

双方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480.4 万元。 

（二）股权转让价格的支付及交割 

受让方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将全部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协议生效后的一个月内，转让方需配合受让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转让方保证其合法持有并实益拥有标的股权，有权利、权力和权限转让标的

股权，且标的股权不附有任何质权、留置权、任何其它形式的担保权益或第三方

权利，未受到有权机构查封、扣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代持；标的

股权不存在任何诉讼、仲裁或任何其他纠纷或潜在纠纷。 

受让方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即取得标的股权、并就该等股权享有权利、承担义

务。协议生效之日至本次转让工商变更完成日之间的目标公司的损益由受让方承

担和享有。 



 

 6 

（四）税收和费用 

双方应各自承担因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和支付的税收和

费用。 

（五）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转让方董事会批准目标公司股权激励事宜之

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是在综合考虑

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员工激励需求的基础之上确定实施的，建立利益共享的长效

激励机制，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人员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

成长和发展，为夯实公司主营业务以实现长远规划提供有力支持，符合“智控领

军、铁锂龙头”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推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比例由 60%变更为 56.24%，江

西升华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本次交易公告披露日，公司总经理阳宇和常

务副总经理王军于 2022 年 6 月参与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芯智热控”）增资扩股及持股方案，以货币方式对芯智热控进行

增资，阳宇认购金额为 122.52 万元，王军认购金额为 91.89 万元。 

八、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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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3.76%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人民币 3,080 万元）以 3,480.4 万元转让给员工持股平台用于股权激励事

项，有利于稳定和吸引人才，建立、健全长期激励机制，激发子公司经营活力，

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本次事项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未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我们

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应履行

回避表决程序。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

经我们事前认可。本次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我们一致

同意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用于股权激励暨关

联交易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用

于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人员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促

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和发展，符合公司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用于股

权激励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确认并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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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转让控股

子公司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用于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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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给员工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高立金                 张少伟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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